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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邮办函 〔２０２０〕 ９７ 号

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２０２０ 年度

邮政行业技术研发中心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邮政管理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综合

部， 各主要快递企业， 相关企业及科研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落实邮政行业科技创新工

作会议部署， 持续推动邮政行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切实提升邮

政行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根据 《邮政行业技术研发中心认

定管理暂行办法》 （国邮发﹝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 国家邮政局决定开

展 ２０２０ 年度邮政行业技术研发中心 （以下简称 “研发中心” ）

认定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申报条件

（一） 研发中心申报单位须为独立法人。

（二） 研发中心认定范围包含 １１ 个研发方向 （见附件 １）。

申报的研发中心应符合其中的一个研发方向， 并涵盖该研发方向

所包含的相关研发内容。

（三） 申报的研发中心在综合实力、 科技研发能力、 成果转

化能力、 技术特色与优势、 依托保障能力等方面， 具备满足

《邮政行业技术研发中心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第八条规定的基本



条件。

（四） 已经取得相应研发方向国家工程实验室 （重点实验

室）、 国家工程 （技术） 研究中心及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和

研发中心的， 原则上不再重复认定。

二、 申报流程

（一） 研发中心的申报单位应为研发中心的依托单位。 申报

单位认真填写 《邮政行业技术研发中心申请表》 （见附件 ２） 并

进行内部审核， 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完整、 客观准确。

（二） 申报单位将填好的 《邮政行业技术研发中心申请表》

提交给依托单位所在地省级邮政管理部门进行确认。 省级邮政管

理部门依据 《邮政行业技术研发中心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对申

报材料是否齐全、 材料填写是否符合要求以及申请是否符合研发

中心基本条件等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后予以盖章。

（三） 申报单位将盖章确认后的申请表及必要的证明材料报

国家邮政局。 国家邮政局直属单位可直接申报。

三、 有关要求

（一） 每个依托单位原则上只可申报一个研发方向。 多个单

位共同申报研发中心的， 由第一单位作为依托单位负责申报。

（二） 请申报单位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前 （以邮戳为准）， 将

申请表以及必要的证明材料一式 １０ 份 （另附申报材料电子版）

寄至国家邮政局， 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 郭　 蕊，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２３３５５， １８８１０７０８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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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２０２０ 年度邮政行业技术研发中心认定研发方向

研发方向一： 自动识别技术

研发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条码识别、 磁卡识别、 图像识别、 生物识别

（声音、 人脸、 指纹） 等自动识别技术， 实现邮快件的位置感

知、 轨迹跟踪、 装卸车的自动扫描等， 以优化作业模式， 提升作

业效率。
研发方向二： 终端技术

研发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手持终端、 可穿戴设备、 智能柜等终端设备，

实现邮快件的收寄、 分拣、 运输、 投递等处理， 以提高处理效

率， 提升客户体验。
研发方向三： 冷链技术

研发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冷链包装、 冷藏车、 制冷机等冷链设备， 保障

寄递物品在加工、 贮藏、 运输、 配送等环节始终处于低温环境，
以保证物品质量， 提升服务质量。

研发方向四： 数字地图与路径规划技术

研发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地图、 路径规划设备与系统， 实现人、

车、 物在不同寄递场景和复杂路况中的实时精准位置定位和高效

路径规划， 提升寄递服务效率和精准度。
研发方向五： 人工智能技术

研发内容：
—４—



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客服、 智能分拣、 智能仓储、 自动驾驶等

系统的研发， 实现邮政快递领域的发现智能、 分析智能、 决策智

能和执行智能， 提升邮政行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
研发方向六： 机器人与无人驾驶技术

研发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机器人的障碍感知、 自动导航、 自主规划决策

等技术， 以及飞行控制、 通信与测控等无人驾驶技术， 实现邮快

件的自动分拣、 运输投递等处理， 提升作业效率， 节约人力成

本。
研发方向七： 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

研发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云平台、 云数据库、 云存储以及大数据的存储

与整合、 数据分析与挖掘、 机器学习、 数据可视化等技术， 实现

邮政业的信息资源高效利用、 寄递流程实时跟踪和管理决策智能

支持。
研发方向八： 物联网技术

研发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信息传感、 射频识别、 红外感应、 无线传输等

技术， 通过人、 车、 物、 设备的一体互联， 实现对邮快件的定位

跟踪、 监控追溯等， 促进邮政业向数字化、 无人化和智能化方向

发展。
研发方向九： 区块链技术

研发内容：
围绕区块链技术与邮政快递应用场景的融合开展技术研发，

实现物品寄递全流程的可溯源、 可管控以及数据的不可篡改， 增

强寄递服务的安全性， 共建安全可信的服务网络。
研发方向十： 绿色包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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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循环周转袋、 循环箱、 填充物、 包装袋、 胶带

和缠绕膜等技术， 推动邮政快递包装持续向绿色化、 减量化和可

循环方向发展， 实现邮政业的节能环保和资源节约。
研发方向十一： 安全技术

研发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寄递生产安全、 服务安全和网络安全等相关技

术， 实现对操作人员、 操作行为和相关设施设备的实时监控、 安

全隐患排查和网络信息的安全防护， 提升邮政行业安全防控能力

和水平。

—６—



附件 2 

 

 
 
 

邮政行业技术研发中心 
申 请 表 

 
 

研发中心名称：                          

拟申请的研发方向：                     

依托单位：                       (盖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工作联系人：                        

联系电话及传真：                        

电子邮箱：                              

 

 

 

国家邮政局 

二○二○年 



 
填  表  说  明 

 

1. 申请表所填内容应真实完整、客观准确。 

2. 申请表中的“近两年”是指 2018 年和 2019 年，“近三年”是

指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3. 申请表有关内容如填写不下，可使用 A4 纸附页。 

4. 申请表纸质版与电子版必须保持一致，所填文字与数字均为

宋体，四号字，不得随意改变申请表格式。 



一．基本情况 

研发中心名称： 

1．研发中心概况 

拟申请的研发方向 

依托单位  地址  

研发中心负责人  联系方式  

研发中心申报联系人  联系方式  

2．研发中心人员学历结构 

学  历 博士(博士后) 硕  士 本  科 本科以下 合  计 

数量      

占比     %     %     %     % 100% 

3．研发中心人员职称结构 

类  别 正高级 副高级 中  级 初  级 合  计 

固定人员      

流动人员      

合  计      

注：流动人员是指聘用期间每年度在研发中心工作 3个月以上的客座人员、项目合作人员等。 

4．研发中心资产情况 

资产总值（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5．研发中心科技研发投入情况 

年  度 业务收入（万元） 
其中：科技研发收入

（万元） 

技术研发投入

（万元） 
成本支出（万元）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6．研发中心设备情况 

类    型 设备名称 台/套数 金额（万元） 

10 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

（包括自制设备） 
   

具有突出优势的仪器设备

（包括自制设备） 
   

其他设备    

总    计 ----   



7．近两年研发中心承担项目情况 

类别 国家级科研项目 

省部级科

研 

项目 

横向

科研

项目

国际合作科研项目 
国家、省部级

重大工程项目 

其它科研项

目 

数量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下达年度 研发经费（万元） 

    

    

    

    

    

    

8．近两年研发中心科技成果情况 

类别 国内外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 标准规范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数量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成果登记年度 

   

   

   

   

   

   

   

9．近两年科技成果获奖情况 

类别 国家级科技奖励 省部级科技奖励 其他奖励 

数量    

科技成果名称 科技奖励类别 

  

  

  

  

  

  

 



二.综合实力 

（填写：1.申报的研发中心总体定位，包括其科技研发方向和科技发展规划，主要

任务、近期及中远期发展目标等；2.研发中心对行业的科技贡献，以及科技创新所

产生的影响；3.研发中心对社会、环境、人民群众等所产生的综合价值和作出的贡

献，包括增加就业、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环境等。） 

 

 

 

 

 

 

 

 

 

 

 

 

 

 

 



三. 科技研发能力 

（填写：1.申报的研发中心研发能力与突出的研发业绩，以及国内外技术合作情况；

2.申报的研发中心研发投入情况，应包括近三年技术研发费用占研发中心当年业务

收入/总成本支出的比重，或年度技术研发费用支出情况；3.研发中心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队伍结构及专业水平、研发中心主任的能力与水平。现有专职研发人

员数量及学历、职称情况等。） 



四.成果转化能力 

（填写：1.已取得的科技成果、成果的影响力与辐射力；2.是否具有成熟的成果转

化模式及成功的技术服务与产品；3.近三年取得与申报方向相关的专利情况，以及

获得省部级(含)以上科技奖励的科技成果情况。） 



五.技术特色与优势   

(填写：1.研发中心的科技研发优势、竞争优势等情况；2.从技术角度阐述研发中

心具有特色的代表性成果的技术先进性、影响力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六.依托保障能力  

（填写：1.依托单位及合作单位基本情况，依托单位为研发中心提供的人、财、物

等保障条件；2.研发中心所具有的研究、开发和实验条件；3.研发中心资产和近三

年收入情况；4.研发中心总体架构，管理委员和技术委员会组建情况、管理制度、

运行机制等；5.依托单位在近两年内发生重大质量或安全责任事故的情况。） 

 

 

 

 

 

 

 

 

 

 

 

 

 

 

 

 

 

 

 



七.依托单位及合作单位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依托单位所在地省级邮政管理部门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